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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性公告

林漿一體項目

的最新業務資料

本公佈乃由僑雄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

自願作出，以向本公司股東（「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提供有關與俄羅斯北極星林漿

一體項目合同的最新業務資料。

林漿一體項目的最新業務資料

茲提述僑雄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三月十八日、二零一

九年五月二十三日、二零一九年五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九年七月二十九日有關與北

極星訂立項目的經營管理合同的公佈（「該等公佈」）。除另有說明者外，本公佈所

用詞彙與該等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於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三日，本公司就項目訂立合同。由於諒解備忘錄的獨家期

間已到期且本公司與賣方並無訂立正式協議，本公司已無意收購目標公司。諒解

備忘錄並無對訂約各方產生涉及可能收購事項之實質條款的具法律約束力義務，

因此，諒解備忘錄的有關條款及條件與合同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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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五月三十日的公佈所述，「業務模式」載明：

「 . . . . . .，而本公司則負責統籌及監督項目，由樹林種植至紙漿銷售（當中工序包括

但不限於育苗、採伐、運輸、切割、漂白、化工等），本公司將分承不同部份或

個別工序予其他專門公司或其他代理公司進行，本公司將於俄羅斯設立分公司，

並聘用專家，負責監督分承公司的工作進度、質量及成果。另外，因木材、木漿

及紙張的產量，將大於本項目整體的自家供應需求，因此除分承予其他銷售公司

外 ,本公司亦負責招攬客戶以購買木材、木漿及紙張。」

同時，「本公司的權利」載明：

「承包經營期間，本公司指派的管理層作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行使項目總經理

的職權。」再者，「本公司的義務」載明「必須依照當地有關規定，按期如數繳納應

繳納的各種稅費等。」

本公司管理層認為，由於本公司將在俄羅斯成立全資附屬公司經營項目，且根據

合同，附屬公司的職能將僅限於項目的代理公司，並不構成收購任何業務或資

產。

進一步闡述本公司的權利及義務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五月三十日的公佈所述：

「本公司的權利

— 承包經營期間，本公司指派的管理層作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行使項目總經

理的職權。

— 承包期間，對北極星項目享有協調及監督的權利。

— 有權根據實際需要代表北極星採購新設備及資產。

— 本公司有權根據合同規定取得其應得的合法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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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的義務

— 必須依照當地有關規定，按期如數繳納應繳納的各種稅費等。

— 在承包期間，應保證北極星各項資產的完好。

— 本公司必須全面履行合同中應由本公司履行的全部條款。」

合同並不構成收購任何業務或資產，且根據合同，本公司的職能將僅限於項目的

代理公司。

本公司繳納各種稅費的義務應僅限於直接與該等公佈所述尚未於俄羅斯成立的本

公司附屬公司的運營相關的稅費。根據合同，本公司並未承擔有關償還北極星現

有貸款的任何責任。

合同的各訂約方有權根據合同收取其應得合法收入。北極星業務活動產生的項目

純利分配如下：

(i) 5%的純利將分配予黑龍江省投資集團公司；

(ii) 20%的純利將分配予黑龍江興邦國際資源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及

(iii) 75%的純利將分配予本公司。

上述資料為對該公佈資料的補充。

本公司將另行刊發公佈，以知會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有關項目的任何重大進展。

承董事會命

僑雄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張啟軍

香港，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二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兩名執行董事張啟軍先生及陳劍先生；及三名獨

立非執行董事鄭皓安先生、江俊榮先生及王小寧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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